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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書 搶 鮮 閱   
 

主題1 侵入住居罪 

 

刑法§306 
Ⅰ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

元以下罰金。 
Ⅱ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 

壹、保護法益 

一、居住權說 

居住權說，係以居住之權利為侵入住居罪之保護法益。 
以居住權為保護法益，則房屋所有人將房屋出租或借貸予他人使用，於租賃或借貸

期限屆滿時，倘承租人或借用人拒不搬遷，因其已無正當居住權，出租人縱隨意進

入房屋，既未侵害法益，自不成立本罪，顯未符情理（甘添貴，體系Ⅰ，304頁）。 
採此說，若同一住宅有數人居住時，不論是否在場，必須得到全體居住者之同意，

始能阻卻構成要件的成立。 

二、平穩說 

認本罪之保護法益，並非法律上之權利，而係事實上居住之平穩，亦即事實上居住

之和平與安全。 

蓋刑法所重者，為居住之事實狀態，至其有無合法居住之權利，則可不問。其有正

當居住權者，苟不依正當方法排除無權住用之現住人，而侵入其住處者，仍應成立本罪

（甘添貴，體系Ⅰ，304頁）。 

三、自由說 

認侵入住居罪之保護法益，為允許他人進入其住宅等之自由，亦即住宅或建築物等

之居住人或管理人所擁有是否允許他人進入此等場所之自由。 

此說係基於個人自我決定權之思想，企圖將刑法之保護法益，儘可能還原於個人法

益，含有重視個人隱私權之意識存在。且本罪之行為客體，除住宅外，尚有建築物、船

艦等。設有歹徒於員工下班後，侵入機關扒竊財物，此際雖未侵犯私生活之平穩，卻已

侵害該建築物管理員是否允許其進入之自由，仍應構成本罪（甘添貴，體系Ⅰ，304頁

採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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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要件 

一、客觀要件 

無故： 
無故係指無正當理由，此要素在犯罪成立要件的定位上，並非構成要件要素，而

係違法性要素，因此若有阻卻違法事由的存在，即非無故。若無任何阻卻違法事

由存在，則此要素才會具備。 
所謂正當理由，不以法律明文規定者為限，即習慣上或道義上所許可，而無背於

公序良俗者，亦屬之。因此，究竟有無正當理由，終須依違法阻卻事由之一般原

理，視其行為是否具有社會相當性以為斷，職是，本罪所謂「無故」，乃為不確

定法律概念之規定，具有使原屬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產生實證化之作用（甘添

貴，體系Ⅰ，305頁）。 
相關實務見解： 
出於有權搜查之職務上行為，自非無正當理由侵入他人住宅，不能謂為無故侵

入（22上891）。 
因鄰居毀損其牆壁數處，得悉後擅自侵入鄰家宅內加以指責發生口角，其擅入

鄰宅既因鄰人毀損其牆壁而起，有正當理由，尚難認為無故，應不構成本罪（嘉

義地檢處54年8月司法座談會）。 
借書與他人，催其限期返還竟置之不理，遂擅入他人宅內擬自行取書，因所借

之書本屬行為人所有，因不為返還始擅入宅內取書，自屬有故之行為，尚難認

為無正當理由（基隆地檢處57年3月4日司法座談會）。 
對方欠債二十萬元屢催不還，債權人上門催討，債務人不置理亦不開門，債主

即翻牆進入，並強行推門進入屋內向其討債，實務認為仍應構成本罪，因為對

他人雖負有債務，但並非即有忍受他人自由出入其住宅之義務，法律既另有規

定行使債權之正當方法，除有符合民法§151所規定自助行為之情形外，不得

私擅翻牆並強行推門侵入他人住宅（司法院80廳刑一字689號函之1）。 
侵入、隱匿其內或受退去要求仍留滯： 
侵入： 

  係指違反居住人或管理人之意思而進入。簡單的說，就是未經同意而進入，

因如果經過居住人或管理人之意思而進入，則可阻卻構成要件的成立（阻卻構

成要件的同意）。學說上認為不作為亦可成立侵入，如具有保證人資格者，不阻

止應受其監督之人侵入第三人住宅（蔡聖偉，刑法問題研究，3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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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住宅內，其居住人有數人時，數人固均有承諾權，惟是否僅得其中一人之承

諾為已足？抑或須得全體成員之承諾？ 
例如，夫將其賭友約至家中賭博，而其妻表示反對；或夫出國旅行，妻將情夫邀

至家中通姦等。 

【擬答】 

此問題可區分為「潛在衝突」與「顯在衝突」二種情形（甘添貴，體系Ⅰ，313頁）。 

潛在衝突： 

  所謂「潛在衝突」，乃共同居住人或管理人之一部同意他人進入住宅等，與其他

現時不在之共同居住人、管理人之意思相衝突之情形。例如，妻於夫出國時，邀

情夫至家中通姦。 

  在「潛在衝突」之情形，因不在住宅等內之共同居住人，其住居自由，並非現實

之侵害，此時，原則上應以在場者為優位，該居住人、管理人之同意應為有效之同意。 

顯在衝突： 

  而所謂「顯在衝突」，乃共同居住人、管理人之一部同意他人進入住宅，而其他

現實上正在住居、管理之共同居住人、管理人則為反對之表示，而發生衝突之情形。

例如：夫約賭友至家中賭博，妻表示反對。或子約其友至家中玩樂，父表示反對。此

種情形應區分有無監督關係存在。 

  共同居住人、管理人間，若有監督關係存在者，在監督人與被監督人間，例如：

父母與未成年子女間，監督人所為之同意，應為有效之同意；而被監督人所為之同意，

倘監督人未有相反之意思表示，亦應為有效之同意；惟監督人有反對之意思時，該同

意即非有效之同意。 

  至共同居住人、管理人間，如不具監督關係之存在時，皆應享有同等之居住自由。

因此，各居住人所為之同意，若無其他共同居住人之反對意思，皆為有效之承諾；惟

共同居住人間，倘有反對之意思者，則一部分居住人之同意，並非有效之同意。 

＊林山田老師認為，住居權人有數人時，原則上每一位住屋權人均有同意他人進入之

權；惟若數住屋權人未能一致同意他人進入時，他人強行進入，則仍為本罪之無故

侵入（林山田，各論上，182頁）（此種情形係指顯在衝突的情形）。 

＊學說上亦有認為在顯在衝突的情形，是利益衡平的問題，必須視個別情況而定（黃

榮堅）。 

＊實務上認為，本條既在保護居住之安全，故凡經有居住出入權人之允許而始進入者，

縱允許人與被允許人之動機均在通姦，亦不能以該條項之罪責相繩（基隆地院55年9

月司法座談會）（此種情形係指潛在衝突的情形）。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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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基於違法之目的，例如，強盜、強制性交、詐欺、殺人或行賄之目的，得

有居住人之承諾而進入時，可否成立侵入住居罪？ 

【擬答】 

（以下參考甘添貴，體系Ⅰ，313∼314頁）。 

對此問題，應視其進入，是否獲有居住人任意及真意之承諾而定。 

若得居住人任意及真意之同意，縱以違法之目的進入，即難認其為侵入，自不成立侵

入住居罪。例如：以行賄之目的，而至他人住宅探訪之情形是。 

如基於錯誤之同意，亦即居住人如知其目的即不為同意者，既未獲有任意及真意之同

意，不發生同意之效力，仍為侵入，應以侵入住居罪罰之。例如：以強盜、強制性交

或殺人之目的進入之情形是。不過此種情形，學說上另有認為，居住人之同意僅是動

機錯誤下之同意，仍然有同意之效力，行為人不會成立本罪（請參考刑法總則，阻卻

構成要件同意之部分）。 

 

 
 

基於竊盜之目的進入開放性建物，是否構成「侵入」建築物？ 

【擬答】 

肯定說（意思侵害理論）： 

  此說認為開放性建築物的管理者當然只希望讓端正的顧客進入，而不會允許竊賊

入內，因此凡是基於違法或不受歡迎之目的進入該建築物者，均屬違背權利人可得認

知的意思進入，而應屬「侵入」的行為（曾淑瑜，刑法分則實例研習，127頁；陳樸生，

實用刑法，729頁；引自蔡聖偉刑法問題研究，376頁）。 

否定說： 
  只是單純主觀具有違法或不受歡迎之目的，尚不足以使得進入建築物構成侵入，

除非進入建築物的「外在表現形式」清楚偏離了受概括許可的類型（例如手持機關槍

並且戴著面具進入銀行），方屬本罪的侵入。不過應注意的是，即使建築物管理人做

了抽象的限制（例如牆上掛著竊賊禁止入內），進去偷竊的行為人也不構成侵入，因

為在技術上根本不可能將自始具有竊盜意圖者，從一般顧客或是在進入後始生竊盜意

圖者區分出來。肯定說的看法將會使本罪構成要件失去輪廓抵觸明確性原則（蔡聖偉，

刑法問題研究，376∼378頁）。 

    

問 題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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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書 搶 鮮 閱   
 

主題2 妨害私生活秘密罪 

 

刑法§315之1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 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二 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

位者。 

＊修正前刑法§315之1 
有左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一 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或談話者。 
二 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或談話者。 

＊立法理由 
  未得他人同意而任意以工具偷窺或偷錄他人隱私部位，已侵害個人隱私權，如有製造或散

布之行為，影響尤為嚴重，應有處罰必要，為避免此種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之疑義，於各款之行

為客體增訂「身體隱私部位」以杜爭議。 

壹、要件 

一、客觀要件 

無故： 
即無正當理由之意，為違法性要素，因此行為人不具任何阻卻違法事由即可認為

係「無故」。 
學說上認為，媒體從業人員採訪新聞之需要，未經受訪對象同意所為之錄音錄影

行為，是否屬無故，仍須依個案情節，衡量新聞自由與人民隱私權等各項利益，

並考量比例原則後，審慎認定（蔡碧玉，月旦51，51頁）。 
通訊監察法§29Ⅰ：「監察他人通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罰：……三、

監察者為通訊之一方或已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而非出於不法目的者。」學說

及實務均將本條視為本罪之阻卻違法事由。不過學說上亦有認為「監察者為通訊

之一方，且非出於不法目的」被視為不具違法性，實屬錯誤且不當之立法，蓋通

訊之一方，未經其他通訊參與人之同意，就私自進行錄音，對其他參與者而言，

仍然是一種突襲性的侵害，因為參與者如果知悉會被錄音，可能會拒經通訊或更

謹慎地談話（王皇玉，本土122，39頁）。 
在夫妻間為取得對方通姦證據而竊聽、竊錄對話或活動的情形，實務上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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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字第二三○○號判決結論認為，不具正當理由，不過判決書亦提及「縱一般

人有伸張或保護自己或他人法律上權利之主觀原因，亦應考慮法律規範目的，兼

衡侵害手段與法益保障之適當性、必要性及比例原則……」。是以學說上亦有指

出「無故」的判斷既然是透過利益衡量來認定，那麼不同行為態樣的侵害強度各

異，自然也會影響具體個案的判斷結果，必須個別認定（蔡聖偉，月旦裁判時報

32，32～33頁）。 
行為手段： 
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 

條文要求必須是「利用工具或設備」，因此若只是單純地利用自己身體的視覺、

聽覺或記憶等去竊知他人私密的行為，即非刑法所欲規制的對象（李茂生，月

旦51，105頁）。 
一般像透過望遠鏡或使用無線電竊聽設備應該都屬於這裏的工具或設備。但學

說上亦有認為，如果這裡使用的工具、設備是屬於日常生活中處處可見的機械

式物件，則應仔細考量其擴張人體功能的程度以及隱藏視線的功能。一般而

言，玻璃杯、聽診器等，都應該被排除於工具、設備的範疇之外，但若是單面

不透視玻璃，則屬此處的工具或設備（李茂生，月旦51，106頁）。 
「窺」視、「竊」聽，係指未經法益持有人同意而察看或聽聞，如已得法益持

有人同意，則阻卻了「窺視」、「竊聽」的成立（阻卻構成要件的同意）。至

於行為人是否藏身於被害人難以發現之處，應非重點。  
以錄音、照相或電磁紀錄竊錄： 
係指使用現代科技器具，包括：錄音機、照相機、錄影機、攝影機或其他電磁

紀錄機，而將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或談話紀錄在唱片、錄音帶、錄音帶、

磁碟片、光碟片等之上，而使他人非公開活動、言論或談話內容得以原音或原

影重現（林山田，各論上，256頁）。 
「竊」錄係指未經法益持有人同意而錄取聲音或影像。如已得法益持有人同意，

則阻卻了「竊錄」的成立（阻卻構成要件的同意）。至於行為人是否藏身於被

害人難以發現之處則非所問。 
本條必須是針對「現場」的言論、談話或活動所為的竊錄行為，才是本條所能

掌握規範的對象，單純的拷貝行為則不包括，因為並沒有直接侵害到談話者私

人或人格的領域。 
本罪之既遂是否以已錄得為要件，實務上有不同見解，有認為係結果犯（台高

院90訴1418），亦有認為係行為犯（北院89簡69），學說則大多主張係結果犯

（王皇玉，月旦188，2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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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非公開： 
所謂他人，係指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之團體，不在其內（甘添貴，

體系Ⅰ，382頁）。 
非公開： 
係指他人之言論或活動之參與或發表對象，非針對不特定人或多數人之情形。

換言之，他人之言論或活動，如僅係個人或特定少數人所得參與，或係向個人

或特定少數人發表者，始得成為本罪所規範之範圍；倘係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

以參與，或係向不特定人或多數人發表者，即非本罪所規範之範圍（甘添貴，

體系Ⅰ，382頁）。 
學說上有認為本條既然是要保護私人的隱密自主權，重點自然應該就是在於表

示者的意思。是否為「非公開」，取決於是否參與者的範圍是個別確定的，換

句話說，必須要看說話（或活動）的人是否還保留了他對於自己的意思表示的

接收範圍的控制，著重在活動的封閉性，在數人參與談話（或是活動）的場合

認定是否為公開時，標準在於參與者或聽眾的範圍是否可以被劃定出來，或者

是否對於第三人是開放的，單純從聽眾的人數無法推導出來是否屬於公開的結

果。本條之所以不保護公開的活動、不處罰竊錄公開活動的類型，是因為公開

發言的人，已經放棄了他對於表達範圍的控制。如果發言者的意思就是希望針

對公眾，那麼當然就不會是屬於這裡所稱的非公開。例如：接受廣播電台的訪

問，即使還沒有對外播放，仍舊是屬於公開的言論（蔡聖偉，月旦71，99頁）。 
必須有建築物或其他設施而在客觀上可以確保隱密性之個人或團體活動。例

如：在浴室洗澡、在廁所如廁、尚未公演而對外保密之戲劇排演、尚須對

外保密之實驗室之實驗或工廠製造等。亦即活動之具有隱密性必須有其保持

隱密性之客觀條件，始足認為非公開之活動；否則，活動者雖主觀上認為其活

動係隱密中進行而不對外公開，但卻不具足以確保活動隱密性之設備者，則即

無法認定為非公開之活動。例如：黑夜路邊「車床族」在車輛中之親密或性

愛活動，或在公園森林中之公然性交或猥褻活動等，均非本罪之非公開之

活動（林山田，各論上，255頁）。 
學說上有認為，是否為「非公開」，是不能僅利用物理性場所來加以界定，必

須另外再以活動的內容來加以限縮。非公開的活動，是指人們通常不會想要讓

無關的他人所知悉的、不會輕易同意讓他人知悉或公開的活動。亦即，只有少

數人知悉（事實要素），一旦被公開即可能產生該當人於心理上的痛苦或不安

（規範要素）的活動（李茂生，月旦51，105頁）。例如：在公眾出入之場所

使用行動電話通話，行為人以無線電波截取通話內容亦可成立本罪，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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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偷拍女性之裙底穿著（甘添貴，本土33，160頁）。 
在他人車上私自裝設GPS發射器，得知他人行車路徑的位置座標，是否屬於「非

公開」之活動？實務上向來都認為「非公開」必須考慮到二點，第一，被害人

主觀上欲秘密進行不願公開的意思；第二，客觀上選擇的場所或使用的設備足

以確保活動的隱密性。對於此事實引發爭議的是上述第二個要件，實務上認為

「汽車使用人亦均藉由車廂與外界隔離，使與其一同分享利用公共場域之他人

不易察知車廂內之駕駛人、乘客為何人及其等之活動，以保有其私密性，而自

在、不受拘束地移動」，而肯定了被害人在客觀上對其行蹤得享有合理之隱私

期待，進而認為他人車上私自裝設GPS發射器，得知他人行車路徑的位置座標

屬於竊錄「非公開」之活動（台高院100上易2407決）。然學說上有認為「非

公開」這個要素，是用來修飾「活動」一詞，因此要確認解釋案例事實是否符

合「非公開」的要件時，必須先確定是要針對「何種活動」：「車內的人物及

言談舉止」還是「車輛行蹤」（行駛路線、起迄點），雖然車廂、車體，在一

定條件下、固然可能對於車內活動提供足以確保隱私的屏障，但對於車輛外觀

來說，當然就可能有任何的隔絕，因為車廂根本就是車輛本體，是「活動」的

一部分，上述高等法院的判決理由，就是拿A活動的非公開來解釋B活動，是一

種移花接木的論證方式（蔡聖偉，月旦裁判時報32，33～34頁）。上開學說進

而認為不符合「非公開」的要件，所以不應構成本罪，至於會不會構成個人資

料保護法的犯罪，則可以進一步討論（37頁）。 
 關於在他人汽車裝設GPS而取得車輛所在之訊息是否會合致刑§315之1之

「非公開活動」之要素，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3788號判決採取肯定之意見。

其主要理由為： 
所謂「非公開之活動」，固指該活動並非處於不特定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

之狀態而言，倘處於不特定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態，即為公開之活

動。惟在認定是否為「非公開」之前，須先行確定究係針對行為人之何種活

動而定。以行為人駕駛小貨車行駛於公共道路上為例，就該行駛於道路上之

車輛本體外觀言，因車體本身無任何隔絕，固為公開之活動；然由小貨車須

由駕駛人操作，該車始得移動，且經由車輛移動之信息，即得掌握車輛使用

人之所在及其活動狀況，足見車輛移動及其位置之信息，應評價為等同車輛

使用人之行動信息，故如就「車內之人物及其言行舉止」而言，因車輛使用

人經由車體之隔絕，得以確保不欲人知之隱私，即難謂不屬於「非公開之活

動」。 
由於使用GPS追蹤器，可以連續多日、全天候持續而精確地掌握該車輛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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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人之位置、移動方向、速度及停留時間等活動行蹤，且追蹤範圍不受時

空限制，亦不侷限於公共道路上，即使車輛進入私人場域，仍能取得車輛及

其使用人之位置資訊，且經由所蒐集長期而大量之位置資訊進行分析比對，

自可窺知車輛使用人之日常作息及行為模式，難謂非屬對於車輛使用者隱私

權之重大侵害。而使用GPS追蹤器較之現實跟監追蹤，除取得之資訊量較多

以外，就其取得資料可以長期記錄、保留，且可全面而任意地監控，並無跟

丟可能等情觀，二者仍有本質上之差異，難謂上述資訊亦可經由跟監方式收

集，即謂無隱密性可言。 
刑§315之1所謂之「電磁紀錄」，係指以電子、磁性、光學或其他相類之方

式所製成，而供電腦處理之紀錄；而所謂「竊錄」，則指暗中錄取之意，亦

即行為人以某種設備置於被錄者難以查覺之暗處，暗中錄取被錄者之聲音、

影像或其他不欲人知之資訊而言，不以錄取者須為聲音或影像為限。查GPS
追蹤器之追蹤方法，係將自人造衛星所接收之資料透過通訊系統傳至接受端

電腦，顯示被追蹤對象之定位資訊，透過通訊網路傳輸，結合地理資訊系統

對於個人所在位置進行比對分析，而獲取被追蹤對象之所在位置、移動方

向、移動速度以及滯留時間之電磁紀錄，固非為捕捉個人之聲音、影像，但

仍屬本條所規範之「竊錄」行為無疑。 
 上開最高法院之意見，前述學說上之批評仍可適用外，學說上更進一步指出，

使用GPS所取得之車輛位置資訊與使用一般錄影設備不同，因為窺視竊錄對象

的活動本身與窺視竊錄的內容（位置資訊）不具備同一性，是否還能實現「窺

視」或「竊錄」之要素不無疑問，窺視與竊錄的對象為何必須與窺得或紀錄儲

存的內容具同一性，涉及到本罪的保護法益。刑§315之1所要保障的是每個人
的自我空間，能夠擔保非公開活動的私密性，才能讓我們在私下得以自由、不

拘謹地活動，而無須時時顧慮是否會被窺探或竊錄。單純透過語言或文字轉述

非公開的談話內容讓第三人知悉，雖然同樣可能會揭露他人的隱私或秘密，但

卻不會是本罪所要關注的對象。舉例來說，用言語傳述某人洗過澡的事實，和

將其洗澡之竊錄影像公開的行為相較，顯然只有後者才會是本罪所要防範的不

法行為。基此，本罪構成要件中所稱的「竊錄」行為，就應該限於聲音或影像

轉載儲存於載體上，讓特定事件在聲音或影像上具有還原、重現）可能性的情

形。基此，倘若我們一方面是以「車輛的行駛與靜止」作為行為客體（活動）

的涵攝素材，另方面卻使用了只能取得抽象位置資訊的GPS追蹤器，自然就難

以該當「竊錄」這個要素，因為行為人的行為並不能在聲音或影像上重現車輛

行進的事實（蔡聖偉，再論私裝GPS跟監與「竊錄非公開活動」──評最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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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88號判決，月旦裁判時報，76期，37～38頁）。簡言之，

對於GPS取得他人車輛位置資訊並非無隱私侵害，而是無法在罪刑法定原則的
基礎下適用§315之1之竊錄罪，應考量的是個資法的犯罪或是民事侵權行
為。 

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 
所謂「活動」泛指人之各種動作，包括了身體的動與靜之狀態。而身體狀態其

實是包含在身體的靜方面，如此才能規制在公車或電車中利用特製的攝影機偷

拍或窺視女性下體的行為（李茂生，月旦51，104～105頁）。新刑法在本條增

加「身體隱私部位」，其實即使維持現行法之規定，對於偷窺或偷錄身體隱私

部位之行為仍然可以處罰。 
所謂言論，乃人發表意見之方式。人發表意見之方式，並不限以言語為之，其

以圖畫、符號，甚至肢體動作為之，只需得以表現其意見之方式者，均屬言論

之範圍。 
談話應可含於言論之中，故「談話」應可刪除（林山田，月旦51，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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